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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248_E5_8F_B0

_E7_A9_BA_E8_c31_36943.htm 某市公安分局交通巡警办公楼

改扩建工程，经区计划委员会批准，工程项目总投资为4000

万元，其中空调设备为改扩建项目中的重要设备，经初步测

算其采购资金约占总投资的6％。 经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初审

后，决定采用邀请招标进行采购。空调的安装数量为248台，

财政预算拨款审定为239万元。 招投标的前前后后 某招标公

司接受委托、签订招标委托书后，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技术参

数及要求，组织编写招标文件。按空调型号要求，此次招标

标的分两包，第1包为挂壁式和立柜式共计158台，第2包为嵌

入式共计90台。 与此同时，在2004年2月26日，由区公安分局

、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和招标机构三方组成项目工作小组。由

区财政局、区公安分局、招标机构和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有关专家、领导组成了7人评标小组。 截止3月3日上午11:00

，共收到投标标书3份。同日14:00在招标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开

标大会，市公证处公证员到会公证。 3月4日至10日，在招标

机构的组织下，招标工作小组审阅投标文件，组织询标。 3

月18日，评标小组开始进行评标。此次招标的评标、定标采

用投标价与询标价相结合的定标方式。 评标小组经过对标书

及询标确认的各供应商空调设备的质量、品牌、性能、价格

、售后服务等综合比较，于3月29日确定甲公司为第1包预中

标单位，乙公司为第二包预中标单位。由于在此期间，区公

安分局对房型设计做了修改，经项目工作小组同意并报财政

部门批准，对原项目投标文件的数量做了必要的修正。为此



，项目工作小组与预中标供应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商务谈判

并达成一致。 最后，经区公安分局确认后，于4月1日发出中

标通知书。区公安分局与中标供应商分别签订了合同。 专家

评述 成立项目工作组为保证招标项目顺利实施，由公安分局

、政府采购办公室和招标公司三方组成了项目工作小组。区

政府采购办公室在此次招标活动中，起到了沟通用户和招标

机构的桥梁作用。通过招标这种竞争手段既维护了最终用户

的利益，又达到了节约财政支出的目的。 采用国内邀请招标

形式进行此次货物采购属于大宗成熟产品的采购，采用较为

有限的邀请招标方式进行，从招标效果上看，也达到了一定

节约资金的目的，但从所提供的资料上看，原拟定邀请5家制

造供应商参加投标（3家由用户推荐，两家由招标公司推荐）

，但从投标情况看，只有用户推荐的三家参加了投标，使最

终的竞争缺乏广泛性和充分性。 编制标书此项目由于委托了

专业招标机构，因此标书编制严谨，层次清晰，语言规范。 

开标过程在公证处监督下进行程序严谨、规范，充分体现了

招标公司的专业能力。 不足之处 由区财政局、区公安分局、

招标公司和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有关专家7人组成评标小组

。但评标过程与结果还存在一些尚待改进之处： 评标小组组

成人数符合要求，且主要由用户代表、技术专家组成，具有

权威性和广泛性。评标采用了价格和技术参数对比表评议，

对于空调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是完全能够满足要求的，

但评标结论中对于某些投标商所投货物的评议仍带有不十分

准确的非定性结论。 在招标技术规格及要求中“如嵌入式没

有，请按立柜式报价”，而在“评标结论”中对供应商提供

立柜式空调以“不符合业主房型，故不予以采纳”做出回答



，这是不合理的。 上述的否定不论从招标要求和合同有关法

律要求上讲，都欠妥当。招标文件是招标活动中的法定依据

，上面提出对供应商的要求，属于正式要约性质的内容，除

非其他条件不符合招标要求，否则仅用房型不符加以否定，

理由不充足，起码属于招标文件技术和供货要求中所提条件

表述不准确。 房间用空调属于市场较为成熟和价格又较为透

明的货物，它在投标价格的要求上，最好将设备价与其他服

务类价格分开报价，以利于准确的评标。如要求合并报价也

应该在“投标要求”中明确这一要求，而仅仅在“合同特殊

条款”中提出是不够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